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6年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为了促进实验室对外开放，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吸引和凝聚国内外优秀学者，依据《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现公布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2026年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热忱欢迎和邀请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学者、科研人员与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一、资助方向
（一）实验室研究方向
1. 教育区块链：基于区块链的教育数据可信融合与治理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基于区块链的教育数据可信、安全的共享技术。主要通过区块链与安全控制融合，解决在跨域、跨平台数据共享中，数据安全控制和隐私信息保护等问题；②数字教育资源知识产权确权、追溯与价值保护。主要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和可信追溯等技术，解决教育数字资产转移和交易中的权益保护和责任追究，保护价值链，构建良好教育数字资源治理生态；③数字教育档案可信认证管理和隐私保护。主要研究跨域、跨平台应用中，通过构建联盟区块链，实现数字资源的可信认证等；④面向现代教育原理研究和评测需求，研究基于数据融合的分布式智能计算方法。主要研究分布式数据学习的可信数据管理、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数据聚合、基于联邦模式的数据共享等，研究现代教育规律，构建教育评价体系和评测方法。
2. 教育智能模型：教育大数据知识发现与教育实践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教育大数据关联和因果关系发现与教育大模型研究。对教育教育数据深度挖掘，通过教育行为特征发现教育规律和原理，促进教育治理科学化和智能化；②跨模态大数据学习方法及应用。主要研究多模态的数据融合分析和智能计算方法，提高知识发现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③面向现代教育评价体系的学习方法和模型构建。基于教育知识图谱和行为分析，充分利用分布式教育数据资源，开展针对性智能学习，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④ 建构多领域融合的教育知识图谱，以此为基础构建智能教育和教学环境，支持面向未来的教育和教学模式变革。
3. 教育智能技术：基于多语言融合的教育内容理解和智能交互技术
主要针对多民族区域和东盟等智能教育中的多语言融合特征，研究：①多民族语言内容理解与交互。针对区域多民族语言，通过民族自然语言智能翻译和基于翻译模型的分类样本迁移，构建多民族语言融合的知识图谱；②跨模态教育大数据精准学习与知识图谱构建；③面向现代教育的虚拟仿真技术，包括面向教育的人机协同、虚拟现实和数字孪生技术等；④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智能交互技术。通过多媒体数据采集，分析学习者的情感相关数据，为远程教育智能交互提供判断依据。
4. 教育智能服务：构建教育数字资源高效应用生态，开发智能教育软件与服务平台
针对教育业务和智能教育产业中的实际需求，研发智能教育软件和服务平台，主要内容包括：①构建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和价值保护的区块链平台；②研发面向教育评价体系的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为教育管理提供支撑。③研究教学活动建模与教案自动生成技术。基于多模态教育数据，构建农村教育教学虚拟场景，基于教育知识图谱构建生成教育教学方案。集成教育区块链、虚拟仿真和智能技术，研发形成教育元宇宙的教育服务模式。
（二）本年度重点资助方向
1. 国门教育智能体研究
2. 边疆教育数据集构建
3.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4. 面向东盟的智慧教育应用
二、项目类别
（一）主任基金项目
申请者应为实验室固定人员，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的研究方向须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主任基金项目资助额度为2～10万元，执行周期为一年。实验室鼓励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申请。
（二）开放基金项目
申请者应为非实验室固定人员，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的研究方向须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开放基金项目资助额度为2～3万元，执行周期为一年。实验室鼓励开放基金项目申请者与实验室固定成员合作，项目获批后，申请人享受实验室流动人员相关待遇（流动人员范围含本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者、访问学者等）。
三、申请与立项程序
（1）申请人根据申报指南确定研究内容，撰写并提交申请书；凡有实验室项目且未结题者，本次不能申报。凡申报的项目不在申报指南内的，不予受理。
（2）实验室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评审，经实验室主任审批后，确定立项项目及资助经费额度；
（3）审批通过后通知申请人，对获准立项项目签订项目任务合同书，启动科研工作。
四、经费与成果管理
（1）项目立项后，实验室为项目设立专项经费台账，实行单独核算。经费原则上不划转至实验室以外，所有支出按照广西师范大学财务制度统一报销。经费使用参照广西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实行专款专用，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使用期限内按预算规范支出，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费用。
（2）实验室基金资助的各类项目所获得的成果，由实验室和申请者共享。发表论文、专著、成果标注时，“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师范大学）”署名在前，作者原单位署名在后。自带经费在实验室开展研究的项目，作者原单位署名在前，重点实验室署名在后。成果获奖、专利申请、技术转让等参照上述署名规则执行。
五、结题基本要求
（一）主任基金项目
成果以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且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第一归属单位标注实验室；至少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篇，论文须符合以下任一类别：自然科学类 SCI 收录期刊、社会科学类 SSCI 收录期刊、CSSCI 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项目未按期完成结题的，项目负责人取消下一年度实验室各类基金项目申报资格。
（二）开放基金项目
成果须标注本实验室署名及项目资助信息；至少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篇，论文须符合以下任一类别：自然科学类SCI收录期刊、社会科学类SSCI收录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项目未按期完成结题的，项目负责人取消下一年度实验室各类基金项目申报资格。
六、署名格式
实验室名称
中文：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师范大学）
英文：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Blockchai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标注资助信息
中文：本研究由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师范大学）基金项目资助（资助编号：XXXX）
英文：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Fund of 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Blockchai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Grant No. XXXX)
七、申报材料提交
申报人务必于2026年5月6日～5月17日，将审查合格的申请书电子文档（WORD和PDF格式文档）及项目负责人详细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邮箱ebme@gxnu.edu.cn，逾期不予受理。
未尽事宜，请联系实验室梁老师，电话0773-5811621，邮箱：ebme@gxnu.edu.cn
地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育才路15号广西师范大学逸夫楼后楼2-106室(邮编：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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